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案例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案例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500585824

10位ISBN编号：7500585829

出版时间：2005-11

出版时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作者：何广文

页数：427

字数：44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案例分析>>

内容概要

　　农村信用社作为一种合作金融组织，在世界上已有15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我国也走过了50多年的
历程，是我国农村金融的基础力量。
信用社的主要作用在于吸收农村闲散资金，调节农村货币流通，维护农村金融秩序，为农村经济发展
提供金融服务，其经营状况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主要探求和揭示农村信用社在货币信用业务活动
中的规律性，并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科学地组织各项业务活动，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有效的内部
经营机制，确保经营目标的实现。

　　信贷业务是农村信用社一项极为重要的业务，信贷资产的质量和安全与否，不仅关系到信用社的
生存与发展，而且关系着整个金融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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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十二条 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
　　持票人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具退款理
由书。
未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持票人因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取得拒绝证明的，可以依
法取得其他有关证明。
　　第六十四条 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文书具有拒绝证
明的效力。
　　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具有拒绝证明的
效力。
　　第六十五条 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丧
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
但是，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责任。
　　第六十六条 持票人应当自收到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之日起3日内，将被拒绝事
由书面通知其前手；其前手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日内书面通知其再前手。
持票人也可以同时向各汇票债务人发出书面通知。
　　未按照前款规定期限通知的，持票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
因延期通知给其前手或者出票人造成损失的，由没有按照规定期限通知的汇票当事人，承担对该损失
的赔偿责任，但是所赔偿的金额以汇票金额为限。
　　在规定期限内将通知按照法定地址或者约定的地址邮寄的，视为已经发出通知。
　　第六十七条 依照前条 第一款所作的书面通知，应当记明汇票的主要记载事项，并说明该汇票已
被退票。
　　第六十八条 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
　　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
　　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
被迫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
　　第六十九条 持票人为出票人的，对其前手无追索权。
持票人为背书人的，对其后手为无追索权。
　　第七十条 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迫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　　（一）被拒绝付款的
汇票金额；　　（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
率计算利息；　　（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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